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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猿缘号———分部报告》（以下简称“分

部报告准则”）属于列报准则，规范分部报告的编制和相关

信息的披露，不涉及具体业务的确认和计量问题。

一、制定分部报告准则的意义

在企业提供各类产品和劳务、或在具有不同利润率、发

展机会、未来前景和风险的地区经营的情况下，汇总的财务

数据并不能满足评估企业整体情况的需要，因而需要企业提

供分部的会计信息。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股票公司

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圆号》中，对分部信息披露的

内容作了简单规定。

《企业会计制度》在“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部分对分

部报表格式及其编制作了简要的规定，但未对企业提供分部

信息做出要求。而分部报告准则系统规范了分部会计信息披

露，明确了报告分部、报告形式、分部信息的内容以及其他的

列示报告要求，有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全面理解、评价企业

状况，进而做出相应的经济决策。

圆园园远年 圆月出台的新会计准则体系最大的特点是强化

了“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助于经济决策的会计信息”的

理念，促使企业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分部报告准则是列报披

露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企业必须正确披露业务

分部信息和地区分部信息，充分体现了会计核算相关性原则

的要求。

二、分部报告准则的主要内容

员援 分部的确定。分部包括业务分部和地区分部。划分分

部的依据是企业组成部分所承担的风险和报酬。业务分部是

指企业内可区分的、能够提供单项或一组相关产品或劳务的

组成部分，该组成部分承担了不同于其他组成部分的风险和

报酬。业务分部与一般意义上的部门并不完全相同。企业的

组织和内部报告系统可以作为确定分部的参考。

企业在确定业务分部时，应主要考虑以下因素：淤各单

项产品或劳务的性质；于生产过程的性质；盂产品或劳务的

客户类型；榆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的方式；虞生产产品或提

供劳务受法律、行政法规的影响，包括经营范围或交易定价

限制等。

地区分部是指企业内可区分的、能够在一个特定的经济

环境内提供产品或劳务的组成部分，该组成部分承担了不同

于在其他经济环境内提供产品或劳务的组成部分的风险和

报酬。地区分部与地理意义上的地区并不完全相同。

地区可以资产所在地为基础确定，也可以客户所在地为

基础确定。在确定地区分部时，应主要考虑以下因素：淤所

处经济、政治环境的相似性；于在不同地区经营之间的关系；

盂经营的接近程度大小；榆与某一特定地区经营相关的特别

风险；虞外汇管理规定；愚外汇风险。

圆援 报告分部的确定。企业应以业务分部和地区分部为基

础确定报告分部。确定报告分部的标准和例外情况见分部报

告准则第八至十二条的规定。

猿援 分部报告的形式。分部报告的形式分为主要分部报告

形式和次要分部报告形式。主要分部报告形式按下列原则确

定：淤风险和报酬主要受企业的产品和劳务差异影响的，披露

分部信息的主要形式应当是业务分部，次要形式是地区分部。

于风险和报酬主要受企业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经营活动影响

的，披露分部信息的主要形式应当是地区分部，次要形式是业

务分部。盂风险和报酬同时较大地受企业的产品和劳务的差

异以及经营活动所在国家和地区差异影响的，披露分部信息

的主要形式应当是业务分部，次要形式是地区分部。

源援 分部会计信息披露。对于主要报告形式，企业应当在

附注中披露分部收入、分部费用、分部利润（亏损）、分部资产

总额和分部负债总额等。

企业披露报告分部信息，应当与合并财务报表或企业财

务报表中的总额信息相衔接。

分部报告准则第十七、十八条根据分部信息的主要报告

形式是业务分部还是地区分部，分别规定了次要报告形式披

露的信息（主要是对外交易收入和分部资产总额）。分部间转

移交易应当按照实际交易价格计量。分部间转移交易价格的

确定原则及其变更，应当予以披露。

分部会计政策是指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或企业财务报表时

采用的会计政策，以及与分部报告特别相关的会计政策。企业

应当披露分部会计政策，但分部会计政策与合并财务报表或

企业财务报表一致的除外。分部会计政策变更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第 圆愿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执行。

企业在披露分部信息时，应提供前期的比较数据。企业改

变分部的分类且提供比较数据不切实可行的，应当在改变分

部分类的年度分别披露改变前和改变后的报告分部信息。

三、首次采用分部报告准则的有关衔接规定

根据分部报告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猿愿号———首次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首次采用分部报告准则，应

当披露与分部报告特别相关的会计政策，包括分部的确定、分

部间转移价格的确定方法，以及将收入和费用分配给分部的

基础等，同时提供上期的比较数据。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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